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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吸菸是國人健康頭號殺手，在日前衛生署公佈的國人最易罹患癌症前 10 名中，和吸菸直接

相關的就有肺癌和口腔癌兩種，另外大腸癌、肝癌、乳癌、射護腺癌、胃癌、皮膚癌、子

宮癌、子宮頸癌等都與吸菸間接相關。根據統計，國內平均每 25 分鐘就有 1 人死於菸害。

然而，菸價過低，也使得我國即使努力禁菸，吸菸率仍高達 18.7%。 

二、我國「菸害防制法」規定，菸品健康福利捐應每 2 年檢討一次，現行菸品健康福利捐每包

20 元，在 98 調整後迄今已近 4 年未調整。世界衛生組織建議，提高菸價為全球防治慢性病

最具成本效益的最佳策略之一，而世界銀行也建議菸品稅捐應佔菸價的 67%-80%，我國目

前僅約 54%，若欲達最低的 67%，尚須調高至少 27.6 元。依國民健康局 2007 年委託研究結

果，菸捐調漲 20 元可再減少 15.45%菸品消費量及 16%吸菸率，使吸菸人口減少 60 萬人。

若菸捐調漲 25 元，將可降低 20.8%吸菸率，估計可減少 74 萬人吸菸，長期社會效益約

2,960 億。 

三、我國在 91 年首度開徵菸品健康捐 5 元；95 年再增加 5 元，每包菸捐為 10 元；98 年再度調

高菸捐 10 元，每包菸品之健康捐為 20 元。根據國民健康局統計，99 年成人吸菸率由

21.9%降至 20%、至 101 年降至 18.7%，至今約減少 47 萬人吸菸，紙菸消費量則由 22 億包

降至 19 億包，降幅約 13.6%。另委託研究顯示，若調漲 20 元，吸菸率將降至 16%，約再減

少 60 萬人抽菸，紙菸消量降幅能再降約 15.45%。 

四、菸捐可說是「取之於菸害，用之於健康」的專款，相較於菸稅而言更能讓民眾直接受益。

目前菸捐在我國醫療與公共衛生方面成效包括：推動菸害防制，將成人吸菸率由 97 年的

21.9%降至 101 年的 19.1%，減少 47 萬人吸菸，公共場所二手菸暴露率亦降至 8%。同時每

年挹注健保 200 億元以上，分擔一部分因吸菸造成的健保損失。菸捐也提撥用於疫苗接種

，補助新生兒聽力篩檢，以及提供罕見疾病及發展遲緩兒醫療服務。在成人健康方面，用

菸捐推動癌症篩檢，101 年就因而篩檢 226 萬人次，成功搶救 3 萬人生命。 

五、相較調整菸捐，調高菸稅納入國庫統收統支，無法控制去向、指定其用途，也不可能保障

全部用於人民健康與弱勢福利。本席建請衛生署與財政部以保障國民健康、徹底防制菸害

為終極目標，調高專款專用的「菸捐」，而非統收統支的「菸稅」。 

（六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鑒於近日行政院院會審查通過《菸害防制法》

及《菸酒稅法》修正草案，現行每包菸之菸品福利捐將由新台幣

20 元調高為 40 元，每包菸之菸稅部分將由 11.8 元調高為 16.8 元

，未來每包菸將漲 25 元。調高菸品售價，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降低

國家吸菸人口，希望藉由「以價制量」方式，使吸菸人口能夠獲

得改善。而菸捐和菸稅用途之主要差異在於，菸捐收入乃供「衛

生署專款專用」，而菸稅收入則歸屬「財政部統收統支」。調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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菸品售價之主要目的在於減少吸菸人口，菸捐收入為專款專用，

主要用於健康保健、社會福利、以及菸害防制宣導等。而菸稅收

入為國庫統收統支，無法控制去向、指定用途。因此就達到「菸

害防制」此一目的而言，調高菸捐應較調高菸稅來得適當。惟民

眾對於調高菸捐及菸稅政策仍有諸多質疑，本席建請衛生署及財

政部針對「菸品捐稅比例」以及「菸捐收入運用情形」進行回復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藉由調高菸品售價，以降低國家吸菸人口，於世界各國均行之有年，亦是政府努力的目標

。至於是要調高菸捐還是菸稅，主要是在於資金收入之管理運用差異，對於民眾而言，民

眾關心的只是最終售價調漲金額。惟反對調高菸捐者認為，台灣目前每包菸菸捐 20 元，已

較菸稅 11.8 元為高，而全世界主要國家其菸品之捐稅比例，都是「稅高於捐」。事實上，

因為各國有各國之制度規範，其稅收收入之用途亦有所差異，因此若單純比較各國菸品稅

捐比例是「稅高於捐」還是「捐高於稅」，並不嚴謹。然行政院既欲調整捐稅比例，就應

該了解世界主要國家之捐稅比例實際情況，以供政策研擬之參考。 

二、此外，稅捐收入為「衛生署專款專用」，主要用於健康保健、社會福利、以及菸害防制宣

導等，就達到「菸害防制」目標而言，應能較「財政部統收統支」之菸稅效果來得更好。

惟反對調高菸捐者認為，菸捐雖為專款專用，主要用在防制和宣導菸害，然而再怎麼宣導

都有其限度，越來越豐厚的菸捐，使民眾質疑其資金之管理及運用效率是否得當。 

三、若最終仍研議調高菸稅價格，政府也應立法明訂財政部應從菸稅收入內，提撥一定之比例

，作為「菸害防制」之用途。如此，才能在降低吸菸人口比例方面，更顯成效。本席建請

行政院針對上述三問題進行評估並且回復，同時於一周內提供「世界各國菸品捐稅比例」

及「衛生署最近三年菸捐收入運用情況」之書面資料。 

（七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鑒於近年來我國「殺子自殺」不幸事件頻繁，

根據內政部兒童局資料發現，每月有超過 2 名兒童遭大人意圖剝

奪其生存權，又兒童無法確切表達其心聲與無助，而往往被社會

所忽略。另外，家庭暴力的發生。通常係因缺乏親職教育觀念、

經濟困難、婚姻失調等問題，當家庭面臨無法處理之壓力，又無

法適時獲得出口與支持時，極易轉向對家庭中兒童施行暴力，甚

至發生殺子自殺等憾事。故本席建請行政院相關單位加強「推廣

正確的親職教育與兒童保護」，關懷弱勢家庭，維護兒童的生存


